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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2

2021 年商贸服务业项目（部分）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方向

1.支持全省各地（不含厦门）在已认定的或正在创建的福建

省美食街（城），或结合展会、节庆等活动选定的美食街区，组

织开展八闽美食嘉年华活动。支持开展沙县小吃华夏行系列活动。

2.支持各地大力发展夜间经济，立足本地特色，积极建设打

造一批布局合理、管理规范、特色鲜明、功能完善的夜间经济示

范区，创建一批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夜间经济示范店。

二、支持标准和金额

（一）因素法资金

1.“八闽美食嘉年华”活动。对各地在 2020 年 10 月 16 日

-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开展八闽美食嘉年华活动的相关费用按

不超过实际发生额予以补助。

2.“沙县小吃华夏行”活动。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重

要讲话精神，落实国务院《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3 号）和商务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 2021 年

“中华美食荟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商办服贸函〔2021〕144 号），支

持开展沙县小吃华夏行系列活动（其中，沙县小吃华夏行启动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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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和中华美食荟-沙县小吃烹饪大赛活动安排 100 万元）。

（二）项目法资金

支持各地大力发展夜间经济。省级财政将给予省级夜间经济

示范区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政府不高于 100 万元的资金奖励，给

予省级夜间经济示范店不高于 5 万元的资金奖励（厦门市可参与

项目创建，但不享受资金扶持）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因素法资金

请各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会同财政主管部门，根据因素法下

达的省级促进商贸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和支持内容，结合当

地实际，制定使用安排的具体方案，并报省商务厅、财政厅备案。

方案应明确本地区项目安排的原则和标准、具体项目安排意见以

及资金申报、审核、拨付具体程序等方面的详细要求和及绩效目

标。

（二）项目法资金

1.申报主体为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。

2.省级夜间经济示范区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商业经营面积不低于 8 万平方米，开业商铺数量达到

100 家以上，年目标客流量一般不低于 100 万人次，年目标销售

（营业）额不低于 5000 万元。

（2）商业氛围浓厚，具有住宿、旅游、购物、休闲、文娱



3

等配套功能。区域内或周边设置 24 小时便利店，餐饮服务健全。

（3）景观灯光、路牌指引、休闲设施、便民咨询和公厕等

公共基础设施配套齐全，环境卫生。

（4）交通便利，停车位、出租车候客点、夜班公交（地铁）

线路丰富。

（5）线上线下融合发展，业态丰富，常年举办“购物节”

“促销活动”“美食嘉年华”，开展“网上直播”，创建“夜间消

费网红打卡点”。

（6）区域内有夜间经营时间延长至凌晨 0 时-2 时的店铺。

对原苏区县（市、区）和省级脱贫县推荐的夜间经济示范区，

上述推荐条件可适当放宽。

3.在夜间经济示范区内推荐 20 家证照齐全、合法经营、管

理规范、整洁美观、特色鲜明的夜间经济示范店名单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因素法资金

请各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会同财政主管部门制定。

（二）项目法资金

1.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申请报告和设区市商务局、财政局

推荐报告；

2.省级夜间经济示范区申报表和项目介绍（见附件 11-1、

11-2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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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与申报条件相符合的有关佐证材料。

六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因素法资金

请各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、财政主管部门抓紧做好资金申报

和审核工作，并于 10 月 31 日前完成资金拨付。为加强资金信息

管理，请认真收集、完善资金支持项目单位的相应信息（详见见

附件 18，《商务发展资金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表》），请及时将

信息上传省商务厅（服务业发展处、财务处），并上报资金执行

工作总结（含项目实施情况、资金拨付情况、资金审定拨付文件

及电子表格、项目效益、绩效评价等相关材料）。

（二）项目法资金

1.申报时间。各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、财政主管部门按照通

知要求，认真组织开展省级夜间经济示范区和夜间经济示范店申

报工作,确定推荐名单，按时上报省商务厅、财政厅审定。福州

推荐 6 个夜间经济示范区（每个示范区推荐 20 家示范店），其他

设区市各推荐 1-2 个（每个示范区推荐 20 家示范店）。申报截止

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31 日。

2.审核公示。省商务厅联合省财政厅，组织对各地上报项目

进行评审，拟定出候选省级夜间经济示范区和夜间经济示范店名

单，并在省商务厅网站公示。

3.发文公布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联合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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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正式公布首批省级夜间经济示范区和夜间经济示范店名单。

其中，夜间经济示范店奖励资金统一拨付给省级夜间经济示

范区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，由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拨付

至夜间经济示范店。申报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负责，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多项省级财政资金支持。对

编制虚假材料骗取资金的，除追回资金并取消以后年度申请资金

资格外，将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进行

查处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省商务厅、财政厅将对项目开展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实行动

态监管，不定期组织抽查。对在资金使用管理方面违反财经制度

的，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
联系人：省商务厅彭涌泉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270151


